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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电力交易中心2026年-2027年交通工具租赁服务项目 
（服务要求）
 广西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 2026年6月
一、服务内容和要求

（一）租赁车辆与租金

1.服务商根据采购方的要求提供车辆，车容整洁，车况良好，符合国家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车辆安全标准，租赁车辆应定期保养和安全检查，并保持车辆各项机件性能良好。

2.租赁车辆的租金从租赁车辆交付使用之日开始计算，依据附件《租赁车辆情况与租金标准》据实结算。

3.南宁市城区内（含青秀区、兴宁区、江南区、西乡塘区、邕宁区、武鸣区、良庆区）的车辆租赁采购方不承担油费、路桥费、停车费及司机的食宿费用。南宁市城区外车辆租赁期间产生的油费、路桥费、停车费及司机的食宿费用由服务商先行垫付，按实际发生金额含入服务费发票据实结算。
（二）车辆的交付与退还

1.服务商应按照约定的时间及时交付租赁车辆，并如实披露车辆状况信息，采购方在交接车辆时应进行检查，并做好交接记录。采购方有权对以下情况进行检查并进行试驾：车体有无划痕、车灯是否完整、车锁是否正常；冷冻液、机油、电瓶的状况；油表、刹车、空调的运行状况等。若配备司机，采购方有权要求司机提供身份证及有效驾驶证件。
2.租赁车辆使用过程中因不可抗力、国家指定年审检测、服务商责任、车辆损坏、维修、定期保养等原因无法使用时，采购方可将车辆退还服务商，服务商应另派同档次车辆替换使用。

（三）车辆的使用

1.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间的维修费由服务商承担。

2.在车辆租赁过程中（包括租赁车辆检修、维护保养期间，服务商另派替换车辆），因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或者交通事故等原因造成租赁车辆毁损、灭失或被盗抢，或导致司机、乘车人员、第三人发生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采购方不承担责任，均由服务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
二、服务期限
合同约定之日起12个月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服务商应安排具有资质、经验丰富的司机以及性能良好的车辆为采购方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，并整理好服务台账及支撑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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